
 

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核查意见 

 

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

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人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

暂行办法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：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盾安环境拟提出的 2011年度对控股子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之间进行财务资助的事项，发表如下核查意见： 

鉴于盾安环境对下属子公司的资金实施总部集中管控、统一调配的监管模式，

以充分发挥整体规模优势，降低财务融资成本。 

盾安环境公司 2009年度发生了最高资助额为 6.86亿元的财务资助行为。为继

续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对资金的需求，根据实际资金使用规模，现提出

2011 年度财务资助额度为 1000 万元，此额度可循环使用，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

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，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。财务资助将按不低于同类

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贴现利率结算资金占用费，因此我们认为此财务资助行为是公

允的、合理的。 

而鉴于财务资助对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稳定，发展前景良好，具有较好的偿债

能力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。因此，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

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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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机构（盖章）：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周  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谢吴涛 

2011年3月12日 


